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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苗栗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第二組 

推動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12 年 9 月 28 日(四)下午 1 時 30 分 

二、 會議地點：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3 樓 B301 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呂副處長岸霖代                   記錄：賴亭儒 

四、 出席委員： 

巫委員恒昭              呂岸霖代 

    葉委員芯慧              李曈宣代 

    林委員彥甫              曾新士代 

陳委員樹義         林玉潔代 

    胡委員愈寧              請假 

    黃委員瑞汝              黃委員瑞汝 

    胡委員娘妹              胡委員娘妹 

    林委員麗蟬              林委員麗蟬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 

社會處                  徐桂媚科長、馮曼玲社工師、黃宇婷社工員 

    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張家維科員、王愛茹臨時助理員 

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林采晴課員 

    農業處             張凱雯書記 

    民政處             沈欣怡科長、黃美惠專員、賴亭儒辦事員 

    教育處             郭家豪課程督學、詹雨涵輔導員、 

                            鄭靜宜約聘人員    

    人事處                  楊明晧科員   

衛生局                  趙佳吟約僱人員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鄧善宇職能治療師 

    文化觀光局              陳秋萍約僱人員   

    地政處                  邱靜芳測量助理 

    工商發展處        黃穎珊技士    

    行政處          蔡瀅瀅科長、宋永璿測量助理     

    工務處                  徐偉倫臨時工程助理員 

    水利處                  江淑惠臨時工程助理員 

    警察局                  黃雅瑄警員 

稅務局                  林錫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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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局              簡郁錡專員 

消防局                  陳宣諭科員 

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  林詠緁約聘人員 

六、主席致詞：(略) 

七、前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及委員建議 

黃委員瑞汝： 

請民政處針對第 12頁上次所提的祭祀公業做一些說明。 

主席說明： 

祭祀公業法人是純民間的法人組織，呈現非常典型的傳統文化上性

別的一個架構。在相關的法律規定上，例如民法的繼承權力，男女

之間的性別是沒有差異的，但在實際上祭祀公業運作上面，包括法

人負責人仍為年長的長輩，在主持宗族的相關事務上面觀念影響還

是比較深，但目前在會議上，譬如對宗教或祭祀公業的座談或法令

會議上，也不斷的宣導漸漸要打破這樣的觀念，包括祭祀公業裡的

派下員要逐步的提升女性的比例，甚至於將來宗族主掌的族長是女

性。但要很短的時間內扭轉這樣的趨勢，可能要一段時程，本處會

配合內政部的政策，積極地進行。 

黃委員瑞汝： 

一、 祭祀公業確實是傳統重男輕女的產物，為什麼內政部會做一些

修法？因為 CEDAW國家報告第 10次國際委員提出，行政院就

要求相關的單位做一些努力。但不管法修了沒有，我們可以用

鼓勵的方式，像 111年新北市政府得了一個創新獎，就是翻轉

三分之一，一開始就是社會局、民政局、勞工局、客家局，得

了這個獎後，大力推動，現在是都發局的相關公有設施都在推

動，各個局處都在推動。請民政處帶回專案小組去做討論，可

不可以運用 CEDAW第 4條，也參考新北市得獎的作品，是不是

可以用鼓勵或補助的方式？或者針對做得很好的、有符合三分

之一的祭祀公業如何獎勵？假如苗栗做得好，我認為會是很大

的亮點。下次請提出，針對經過專案小組討論之後，有沒有階

段性的目標跟策略？每年逐年成長，你們運用了什麼策略？ 

二、 針對跨局處議題，第 16頁社會處衛生棉補給站 苗栗服務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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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改成苗栗性平讚?因為是用性平的觀點去推動。 

三、 第 17頁勞青處輔導訂定性別工作平等法，已經改成性別平等

工作法。 

四、 原民中心、民政處和社會處，衛生棉盒子是不是要統一名稱？

因為是從縣府的方向展現出來，所以建議統一。 

五、 農業處明年是不是可以導入至家政班或產銷班的上課議題？還

有農會的考核評鑑亦可以納入這個項目。 

六、 第 18頁教育處寫的都是主流的教育系統，但在社教跟家庭教

育區塊沒有看到，尤其像家庭教育的志工、圖書館的志工。 

七、 衛生局在這個分工裡面，應該是月經保健，可不可以納入醫院

裡的青少女門診？ 

八、 可否在白沙屯媽祖進香的過程中，鼓勵白沙屯的相關管理委員

會，或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可以提供相關的生理衛生用品？譬

如我們的外館，像木雕博物館也可以放進來。 

九、 第 19頁工商處，在優良企業的選拔中，也可以納入其他一個

項目，優良企業也可以來贊助。 

民政處會後補充報告： 

有關會中委員建議事項，將提至本處 113年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討

論，並於 113年第二組第 1次會議時補充填報。 

社會處： 

目前友善店家已有 61家民間單位，政府部門的部分，有些局處的外

館已經納入服務行列，本處有提供友善店家或友善據點報名的網

站，並有提供置放衛生棉的盒子，是否就沿用衛生棉補給站這個名

稱？ 

主席裁示： 

一、 剛剛委員在跨局處提的意見不會是很難做到的項目，各局處沒

有異議，就列入會議記錄內，請各局處配合修改。 

二、 在盒子上印出剛剛委員提出的「衛生棉補給站，苗栗性平讚」

的標語，直接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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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苗栗縣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工作重點分工表辦理情形及委員建議 

【政策方針第一條】 

黃委員瑞汝： 

一、 具體行動措施 2有 2個很重要的精神，第 1個是怎麼落實在婚

前跟婚姻中的平權，尤其在家務分工、托育工作上？第 2個重

點是有沒有訂定獎勵的措施跟辦法？內容都沒有看到做了獎勵

措施，只看到辦了什麼活動。 

二、 第 29頁請教育處、家教中心說明怎麼會去找婦產科診所？覺

得蠻有創意的。 

三、 人事處不應該只請 1個人來演講而已，應該是站在人事處的角

度，怎麼促進公務系統的家務分工？有沒有訂定獎勵辦法或是

做了怎樣的措施？請針對這個問題回答。 

四、 第 31頁勞青處不應該將性別平等工作坊中的性騷擾放在這個

主題裡，應放在人身安全的主題裡。 

五、 請教衛生局，發給轄內的衛服部孕產衛教育兒衛教手冊，有沒

有調查發放後的反應如何？落實的程度如何？效果如何？鼓勵

男性加入課程，1-6月跟 7-12月有什麼關係？ 

六、 文觀局可以擴大討論針對桐花婚禮主婚人的致詞、送的禮物、

乃至儀式有沒有性別平等？ 

七、 下次希望看到的是用什麼方法做獎勵措施？有什麼具體的作

法？針對服務的對象做了什麼獎勵措施？ 

林委員麗蟬： 

內容談到很多活動做家事分工宣導，只是如何創新？不管教育處、

民政處，大家仍然是宣導跟課程，然後列出男女多少人，但要如何

做比較創新的宣導，應落實於各局處的計畫裡。 

胡委員娘妹： 

人不管男女都需要鼓勵，共同走進田園，共同走進廚房，這就是美

好的婚姻，也是男女相處之道。 

家庭教育中心： 

本中心在婦產科診所辦理家有嬰幼兒婚姻教育活動，主要是因為婦

產科診所新手父母育有新生兒，父親也會一起參與做產檢，加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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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會提供生育的知能，所以本中心趁父母一起參與這個活動的時

候，鼓勵男性可以參與家務及育兒的照顧工作，以提倡婚姻幸福，

可以打造幸福牽手，育兒攜手，家務幫手三項目標。 

人事處會後補充報告： 

有關會中委員建議事項，將提至本處 113年 1月專案小組會議討

論，並於 113年第二組第 1次會議時補充填報。 

衛生局： 

一、 有關發放衛教手冊的部分，未來會調查收到手冊的民眾反應。 

二、 下半年度為什麼要鼓勵男性加入課程？有些爸爸會覺得太太懷

孕了，就不想要來參加實體課程，媽媽可能第一次來參加機構

辦理的課程時，可以順便將先生帶來，以提高男性的參與度。 

文觀局： 

本局之後會再開發其他業務加入，不只有桐花婚禮，但仍然有在大

型電視看板宣導家務分工短片。 

林委員麗蟬： 

可在縣府其他各局處辦的創新活動中抽出幾個來幫忙做包裝及加強

宣導，比我們各別做得來的更好，也可以讓其他局處或民眾看到。 

黃委員瑞汝： 

一、 肯定家教中心有規劃地從幸福牽手到家務幫手。 

二、 人事處麻煩於專案小組做討論並寫出來，到底針對府裡面有無

獎勵措施？有沒有相關具體作法？ 

三、 有關衛生局部分，男性參加來自於產檢院所及產後機構，男性

參加僅有 18人，但是發出去 857本，發出去的數字跟實際參與

的落差很多，下次請說明今年發出 857本，下半年預計發 350

本，已經 1千多本了，那有沒有什麼回應？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本手冊是不是可以變成你們的宣導媒材？如何鼓勵男性參

加？ 

主席裁示： 

一、 委員提到其實各局處都很認真在做，但如何把各局處的執行成

果整合成一個更大的更豐富的亮點去做行銷，這可能是我們需

要進一步努力的地方。這個議題牽扯到新聞科、文觀局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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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是性平業務主辦的權責單位)，這個部分可能需要做後續的

協調。 

二、 請記錄單位這邊，針對委員有強調的事項作紀錄，應該將重點

放在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政策方針第二條】 

具體行動措施 1 

黃委員瑞汝： 

有關人事處，在考核的指標裡，不管是實體的還是數位組裝的，是

不是要做需求評估？內容與業務有沒有關係？用什麼方式進行？課

題是什麼？事後的問卷，到底有沒有發現問題？有沒有回應給政策

單位？譬如說建議內容屬於民政處業務，有沒有去回應？譬如第 37

頁，有關性別業務相關人員，上次新竹舉辦的 6 個小時，針對性別

承辦跟聯絡人的設計精神要寫出來。原則上任何課程，性別需求評

估一定要做，內容主題業務跟職等，譬如性別承辦跟聯絡人上的課

程一定不一樣，因為職務不同、功能不同、角色不同，再來做問

卷，問卷有沒有回應？政策有沒有什麼發現？ 

主席裁示： 

有關委員提的意見，在會議上有需要更進一步說明的，可以提出來跟

委員交流，如果在會議中沒有特別表示意見，基本上就是業務單位尊

重委員，下次開會就要把委員提供意見的資料呈現出來。 

具體行動措施 2 

林委員麗蟬： 

一、 原住民中心提到 2 個活動，1 個是真的法令宣導，1 個是宣導

講座，計畫的目的是為了提升家庭關係，有沒有做後測？如何

知道這活動有沒有呼應到當初計畫要達到的目的？ 

二、 家庭教育中心辦的活動也是法律常識，這活動的對象跟新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的對象是入境多久的人參加？給的課程有沒有呼

應到需要？因為家庭的相關議題不斷改變，因地制宜，因時空

環境不同，婚姻移民樣態亦在改變，但課程規劃會不會還存在

20、30 年前的樣態？是否應該調整？不管是前測、後測，也

拜託大家在辦活動或寫計畫時想一下，計畫訂下去的效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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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回應？回應方式是什麼？如果做後測，應該呈現出什麼？ 

原民中心： 

暫時辦的活動沒有做前、後測，會轉達給承辦單位，下次放在會議

資料裡。 

教育處： 

教育處辦理的新住民學習中心的課程是提供新住民的家長針對終生

學習的課程。 

社會處： 

新住民服務中心服務的內容都是依照新住民姊妹的需求去設計的，

譬如用 LINE 或發問卷調查，才設計的方案。 

主席裁示： 

一、 確認各單位辦理的活動是否有達到宣達效果，就需要後續追蹤

機制。 

二、 活動或課程應能創新跟與時俱進，不同時代提供給原住民或新

住民的課程要更符合現在實際上生活需要，不只針對社會處或

原民中心，其他單位辦活動也應是這個原則。 

具體行動措施 3 

農業處： 

本處有製作數位性別暴力 PPT，但未經本處性別專案小組會議確

認，之後開會確認內容後，會再提供給農會指導員，讓農會跟家政

班或一般民眾宣導。 

林委員麗蟬： 

一、 社會處有些媒材可以做到雙語，讓雙語宣導更落實。 

二、 建議文觀局應該好好規畫如何宣導，有關媒材部分，藉由媒體

喜歡的部分，宣導性平議題，不管是新聞或觀光行銷，期待文

觀局之後可以做出非常有創意也有亮點的苗栗的媒材。 

黃委員瑞汝： 

一、 媒材的創新、實用性及是否符合中央政策比較重要。 

二、 農業處善用處的專案小組會議，請外聘委員看過再做宣導，這

就是性別主流化機制運作中很重要的。 

三、 第 44 頁第 2 排裡面的愛心，善待經期中的「你」改成「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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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更有意含。 

四、 提供臺中市的經驗給原民中心，臺中市的原民會邀請老師幫

16 族的族語老師上 CEDAW 的課，族語老師翻成母語，符合行

政院原民會的政策，亦符合 CEDAW 裡的宣導，所以是不是可

以了解其他縣市原民會或原民局做什麼？ 

胡委員娘妹： 

文觀局的影片宣導可以結合農業處顯現出來。 

主席裁示： 

剛剛委員所提的是普遍性、指導性的觀念跟一些做法，適用於各局

處，所以請各局處參酌委員的指導來執行。 

具體行動措施 4 

林委員麗蟬： 

除了培力女性以外，有些職業或運動項目都還是性別分得很清楚，

針對這個議題，未來在做相關的課程規劃也可以放進去思考，不要

用項目匡列一定是男性還是女性。 

黃委員瑞汝： 

一、 STEM 不只是教育處的事，應該很多單位也有，工務處應該也

有。 

二、 勞青處可以針對怎麼促進青年人(尤其是女青年)參加 STEM 相

關領域的職涯或發展，降低性別隔離，尤其是職業的隔離？勞

青處下次可以寫為什麼要開這個工作坊？ 

勞青處會後補充報告： 

本處經專案小組會議討論，根據委員意見決議於業務項下切合「培

力青年女性領導人」為主題辦理執行，找尋、發掘各領域內專精技

法的傑出女性職人，以此帶動並啟發更多女性力量投入，降低職業

隔閡，使職人不分性別。 

主席裁示： 

STEM 講的是女性在工程科學裡面的培力，譬如勞青處應該要找苗

栗的科技公司合作，譬如台積電或聯發科非常鼓勵女性從事科技的

行列，可以開類似的課程講座或宣導。再請業務單位在之後的執行

上去做參酌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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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針第三條】 

黃委員瑞汝： 

一、 民政處怎麼促進女性參與宗教活動，而不受限於生理上的限制

或區別？可以透過文建會的文化禮俗性別平等檢視表，於宮廟

申請費用時，希望跟這個檢視表結合在一起，請宮廟檢視並改

進。 

二、 請統計有跟縣府民政處登記有案的宗教寺廟團體的主任委員以

及理監事成員的男女性別比例有沒有符合三分之一的比例原則

及有無導入檢視表。 

三、 拋棄繼承權跟繼承權登記是國家重要政策，若以財政部的資料

來看，被要求自動拋棄的女性大概有 56%左右，苗栗的數字優

於中央，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四、 針對具體行動措施 3，當下子女選擇姓氏的時候或者在登記拋

棄繼承權的時候或是繼承權相關權利行使的時候，有沒有提供

友善的措施？因在過去重男輕女的文化之下要做翻轉，可能會

有些反彈，像地所有沒有做一些友善的措施，或相關的單位有

沒有做？ 

胡委員娘妹： 

有關未申請繼承亦未繼承不動產的部分，請地政處了解為什麼未申請？ 

主席裁示： 

一、 有關迎神科儀活動參加人數部分，會跟宗教科轉知，以後宮廟

團體來申請經費補助的時候，是不是在計畫中呈現出性平的意

涵？民政處亦在審查時納入審查的其中一點。 

二、 並請本處宗教科統計一下有跟本府宗教科登記有案的宗教寺廟

團體的主委以及理監事委員的男女性別比例及有無導入檢視

表。 

三、 第 3個具體行動措施就是特別針對繼承權、子女權利義務及姓

氏選擇做宣導，呈現出的宣導要有此內容。 

四、 地政事務所跟戶政事務所都是全國性的系統，嚴謹性應該是不

會有問題，報上來數字應該是正確的，請地政處進一步了解確

實是因為苗栗的子女性別的繼承方面有了觀念性的轉變，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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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殊的原因？ 

【政策方針第四條】 

主席裁示： 

行政處新聞科負責本府的媒體行銷，那特別有提到製作的影集裡有

包括性平主體，可以參考委員所提，可在所有單位執行的內容裡，

比較有亮點的部分，譬如說文觀局的女性陶藝家可以放在性平宣導

內容裡。 

九、跨局處議題辦理情形及委員建議 

林委員麗蟬： 

各單位可以思考下一階段要往哪方面去推動或宣導？希望下一次討

論時，有更多精進的地方。 

主席裁示： 

這議題已經推動一段時間了，在委員的指導基礎上，以後要再推展的

方向，可以列入各局處的專案小組會議裡面做進一步的探討。 

十、提案討論及委員建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苗栗縣政府稅務局 

案由：有關倡議月經平權、消彌月經貧窮，鼓勵月經友善措施一

案，提請討論。 

辦法：建議本府各機關/單位辦理大型活動標案時，於招標文件加註

要求廠商設置「衛生棉供給盒」，提供參與民眾及時所需之生理用品

(如衛生棉、護墊、衛生棉條)。 

委員建議與討論： 

社會處： 

統整上次新竹共識營有多位夥伴的發想，希望各單位能夠配合辦

理，譬如建議輔導觀光工廠，農業處有 58 個休閒農場或是青創基地

以及所屬機關，還有 128 個工會，還有勞動會館、體育會、勞工育

樂中心、18 個戶政事務所、18 個衛生所，衛生所的部分，三灣及獅

潭已經登記為月經友善的據點了，另外還有地政事務所、警察局分

局、派出所，是不是可以優先納入月經友善據點的推動場所？達到

跨局處推廣。辦理大型活動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在招標文件中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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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友善的招標需求？去落實在履約項目裡，或是說在各局處在辦

理活動的時候，可以結合服務台還有醫療站提供衛生棉因應臨時性

的需求。這次農業處率先在中臺灣的農業博覽會中，將此服務措施

落實在活動的範圍內。另外針對加入月經友善據點，本處提供月經

神隊友報名的網址，分享給大家。並於今年編列預算，做了 40 個衛

生棉補給站的盒子，提供給優先加入的單位。 

黃委員瑞汝： 

一、 由稅務局副局長提出將月經友善放在招標中，應將此提案到大

會上。 

二、 第 120 頁上面的案由第 2 行月來越紅友善據點，麻煩想一個固

定的統一用詞。 

決議： 

感謝委員提出將此提案提到大會上，再請社會處跟稅務局的內容整

合成一個提案，以社會處及稅務局的名義提到大會上。 

十一、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民政處 

案由：104 年 1 月 16 日苗栗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第二組第二次分

組會議黃瑞汝委員提案通過，由各局處進行「促進性別平等議題相

關資訊分享」。 

說明：依據 107 年性平第二組第 2 次會議及 110 年第 2 次會議提案

討論決議分享順序，各局處皆以分享完畢。 

辦法： 

1.113年性平第二組第 1次會議由本處分享性別平等新知。 

2.113年性平第二組第 2次會議開始分享之局處順序，是否於本次

會議中抽籤決定？ 

決議：委員授權給業務單位民政處來抽籤排定報告順序。 

會後調查補充： 

113年性平第二組第 2次會議開始分享之局處順序為： 

環保局→消防局→地政處→教育處→文觀局→社會處→行政處→ 

人事處→水利處→農業處→原民中心→警察局→勞青處→衛生局→

稅務局→工務處→工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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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促進性別平等議題相關資訊分享 

十三、散會：下午 16 時 00 

 

 

 

 

 

 

 

 

 

 

 

 

 

 

 

 

 

 

 

 


